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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告 
 

第 702 号 
                                               

 
    关于发布行业标准《生活垃圾渗沥液处

理技术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规范》为行业标准，

编号为 CJJ150-2010，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第

5.5.2、6.2.2、6.2.3、6.3.1、6.4.8、6.4.9、8.1.5 条为强制性条

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0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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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 2006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定、修订计

划（第一批）的通知》（建标[2006]77 号）的要求，规范编制组经广泛

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技标准，

并在广发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规范。 

本规范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水量与水质；4.渗

沥液处理工艺；5.总体布置及配套工程；6.环境保护与劳动卫生；7.

工程施工及验收；8.工艺调试与运行管理；9.应急处理措施。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主编单位：城市建设研究院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 

本规范参编单位：北京东方同华科技有限公司 

维尔利环境工程(常州)有限公司 

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西门子（天津）水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本规范参加单位：北京国际莱茵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轩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员：略 

本规范主要审查人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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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规范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做到保护环境、

技术可靠、经济合理，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改建及扩建的各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产生的渗

沥液处理工程的建设和运行管理。 

1.0.3 渗沥液处理工程的使用年限和处理规模应根据生活垃圾及填埋场、

焚烧厂、堆肥厂、厌氧消化处理厂、中转站等各类处理实施的使用年限、

建设规模等确定。 

1.0.4 渗沥液处理工程的建设应在总结生产实践经验和科学实验的基础

上，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提高处理效率，优化运行

管理，节约能源，降低工程造价和运行成本。 

1.0.5 渗沥液处理工程的建设与运行过程应保护好周边环境，并应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对土壤、水环境和大气环境的污染。 

1.0.6 渗沥液处理工程的建设、运行管理，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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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渗沥液处理系统 

渗沥液处理从调节池到处理水排放的各个工艺处理单元的总称，包

括预处理、生物处理、深度处理和污泥及浓缩液处理。 

2.0.2 初期渗沥液 

填埋（0～5）年的垃圾产生的渗沥液。 

2.0.3 中期渗沥液 

填埋（5～10）年的垃圾产生的渗沥液。 

2.0.4 后期渗沥液 

填埋 10 年以上的垃圾产生的渗沥液。 

2.0.5 封场后渗沥液  

垃圾填埋场封场后产生的渗沥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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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量与水质 
3.1 水  量 

3.1.1 填埋场渗沥液的产生量应充分考虑当地降雨量、蒸发量、地面水

损失、地下水渗入、垃圾的特性、雨污分流措施、表面覆土和渗沥液导

排设施状况等因素综合确定。 

注：新建填埋场渗沥液在没有实测数据的情况下，可参照同地区

同类型的垃圾填埋场实际产生量综合确定。 

3.1.2 垃圾填埋场渗沥液产生量宜按下式计算： 

( )
 

1000
ACACACI

Q 332211 ++×
=

         （3.1.2） 

式中： 

Q—渗沥液产生量，m
3
/d； 

I—多年平均日降雨量，mm/d； 

A1—作业单元汇水面积，m
2
； 

C1—作业单元渗出系数，宜取 0.5～0.8； 

A2—中间覆盖单元汇水面积，m
2
； 

C2—中间覆盖单元渗出系数，宜取（0.4～0.6）C1； 

A3—终场覆盖单元汇水面积，m
2
； 

C3——终场覆盖单元渗出系数，宜取 0.1～0.2。 

注：I 计算，数据充足时，宜按 20 年的数据计取，数据不足 20 年

时，按现有全部年数据计取。 

3.1.3 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沥液处理规模宜按垃圾填埋场平均日渗沥液

产生量计算，并应与调节池容积计算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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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垃圾焚烧厂渗沥液的产生量应考虑集料坑中垃圾的停留时间、主

要成分等因素。垃圾渗沥液的日产生量宜按垃圾量的 10％～40％（重量

比）计；降雨量较少地区垃圾渗沥液的日产生量宜按垃圾量的 10％～15

％（重量比）计。 

3.1.5 垃圾堆肥厂、厌氧消化处理厂渗沥液的日产生量应考虑垃圾生物

处理方式、垃圾成分等因素确定。干法厌氧消化处理厂渗沥液日产量宜

按垃圾量的 25%～50%(重量比)计；好氧堆肥处理厂渗沥液日产生量宜按

垃圾量的 0～25%(重量比)计。 

3.1.6 垃圾中转站渗沥液的日产生量应考虑垃圾压缩装置的类型（水平

或垂直）、压缩的程度、垃圾的主要组成成分、垃圾的密度等因素。渗

沥液日产生量可按垃圾量的 5％～10％（重量比）计；降雨量较少的地

区垃圾渗沥液日产生量可按垃圾量的 3％～8％（重量比）计。 

3.1.7 垃圾焚烧厂、垃圾堆肥厂、垃圾厌氧消化处理厂、垃圾中转站渗

沥液处理规模宜以日产量确定。 

3.2 水  质 

3.2.1 填埋场渗沥液的设计水质应考虑垃圾填埋方法、垃圾成分、压实密

度、填埋深度、填埋时间、填埋场区域的降水、防渗系统、渗沥液的收

集系统等因素。 

3.2.2 按垃圾的填埋年限及渗沥液水质，可将垃圾填埋场渗沥液分为初期

渗沥液、中后期渗沥液和封场后渗沥液。填埋渗沥液具体水质确定应以

实测数据为准，并应考虑未来水质变化趋势。在无法取得实际数据时，

可参考同地区、同类型的垃圾填埋场实际情况确定。 

3.2.3 垃圾焚烧厂、垃圾堆肥厂、垃圾厌氧消化处理厂、垃圾中转站等生

活垃圾处理设施改建和扩建工程，渗沥液水质应根据实际监数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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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工程渗沥液水质可参考同地区、同类型的垃圾处理设施实际情况确

定。 

 

4  渗沥液处理工艺 
4.1 一般规定 

4.1.1 渗沥液处理工艺应在对渗沥液处理工程相关数据进行调研和评估

后确定。 

4.1.2 渗沥液处理工艺应根据渗沥液的日产生量、渗沥液水质和达到的排

放标准等因素，通过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4.1.3 渗沥液处理通常宜采用组合处理工艺，组合处理工艺应以生物处

理为主体工艺。 

4.1.4 垃圾填埋场渗沥液处理工艺应考虑垃圾填埋时间及渗沥液的水质

变化等因素。 

4.1.5 渗沥液处理产生的污泥，宜经脱水后进入垃圾填埋场填埋或与城市

污水厂污泥一并处理，也可单独处理。膜系统产生的浓缩液宜单独处理，

垃圾焚烧厂的浓缩液宜均匀回喷至垃圾贮坑或焚烧炉。 

4.1.6 建设在垃圾填埋场附近的垃圾焚烧厂、垃圾堆肥厂、垃圾厌氧消

化处理厂产生的渗沥液宜与填埋场渗沥液合并处理。 

4.1.7 渗沥液处理系统的主要设备应有备用，宜应具有防腐性能。 

4.2 工艺流程 

4.2.1 渗沥液处理工艺可分为预处理、生物处理和深度处理。渗沥液的

处理工艺应根据渗沥液的进水水质、水量及排放要求综合选取。宜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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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生物处理+深度处理”组合工艺（图 4.2.1）。也可用下列工艺

流程： 

1  预处理+深度处理 

2  生物处理+深度处理 

 
图 4.2.1  常规工艺流程 

4.2.2 渗沥液处理工程应设调节池、并宜采取有效措施均化水质、水量。 

4.2.3 各处理单元工艺方法应根据进水水质、水量、排放标准、技术可靠

性及经济合理性等因素确定。 

4.2.4 深度处理应根据渗沥液水质和排放标准选择纳滤、反渗透等膜分离

深度处理工艺，或选择吸附过滤、混凝沉淀、高级氧化等深度处理工艺。 

 

4.3 工 艺 设 计 

4.3.1 调节池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垃圾填埋场渗沥液调节池容积确定宜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

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CJJ 17 的有关规定。 

2  垃圾焚烧厂、垃圾堆肥厂、垃圾厌氧消化处理厂、垃圾中转站

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渗沥液调节池水力停留时间不宜小于 24h; 

渗沥液 调节池 预处理 生物处理 深度处理 

污泥处理 浓缩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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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节池宜设计为 2 个或分格设置； 

4  渗沥液调节池宜采取加盖导气措施及臭气处理措施。 

4.3.2 选择水解酸化技术作为预处理工艺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水力停留时间宜为（2.5~5.0）h； 

2  pH 值宜为 6.5～7.5； 

4.3.3 混凝沉淀预处理药剂的种类、投加量和投加方式应根据渗沥液混凝

沉淀的工艺情况、实验结果等因素确定。 

4.3.4 厌氧生物处理可采用上流式厌氧污泥床法（UASB）及其变形、改

良工艺等，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常温范围宜为（20~30）℃，中温范围宜为（33～38）℃； 

2  容积负荷宜为（5～15）kgCOD/（m3•d）； 

3  pH 值宜为 6.5～7.8。 

4  厌氧处理产生的沼气应利用或安全处理。 

4.3.5  好氧生物处理宜选择氧化沟、纯氧曝气反应器、膜生物反应器、

序批式生物反应器、生物滤池、接触氧化池、生物转盘等。 

4.3.6.氧化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氧化沟进水化学需氧量 9COD)宜为(2000～5000)mg/L; 

2  污泥负荷宜为(0.05～0.2)kgBOD5/kgMLSS； 

3  混合液污泥浓度(MLSS)宜为(3000～5500)mg/L； 

4  污泥龄宜为(15～30)d； 

5  氧化沟池深宜为(3.5～5)m。 

4.3.7 纯氧曝气工艺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氧气浓度不宜低于 90%； 

2  溶解氧（DO）宜为(10～2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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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合污泥浓度(MLSS)宜为（10000～20000）mg/L； 

4  进水化学需氧量（COD）宜为（1000～6000）mg/L； 

5  水力停留时间宜为（12～24）h。 

4.3.8 膜生物反应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膜生物反应器分为内置式和外置式两种，内置膜宜选用板式、

中空纤维微滤或超滤膜，外置膜宜选用管式超滤膜； 

2  进水化学需氧量（COD）宜为（1000～20000）mg/L； 

3  温度宜为（20~35）℃； 

4  混合污泥浓度(MLSS)：内置式宜为（8000～10000）mg/L，外

置式宜为（10000～15000）g/L； 

5  污泥负荷：内置式宜为（0.08~0.3）kgCOD（kgMLSS•d），

（0.05~0.25）kgNO3-N/（kgMLSS.d）;外置式宜为（0.2~0.6）kgBOD5/

（kgMLVSS•d）,（0.05~0.3）kgNO3-N/（kgMLSS•d）； 

6  剩余污泥产泥系数：(0.1~0.3) kgMLSS/kgCOD。 

4.3.9 沉淀池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沉淀时间宜为(1.5～2.5) h； 

2  表面水力负荷不宜大于 0.8 m3/（m2.h）; 

3  出水堰最大负荷不宜大于 1.7L /（m. s）。 

4.3.10 深度处理工艺应采用可靠的预处理措施，确保进水符合纳滤和反

渗透系统的要求。 

4.3.11 纳滤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进水悬浮物不宜大于 100mg/L； 

2  进水导电率（20℃）不宜大于 40000µS/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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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温度宜为(8～30)℃； 

4  pH 值宜为(5.0～7.0)； 

5  纳滤膜通量宜为（15~20）L/(m2.h); 

6  水回收率不得低于 80%。 

4.3.12 反渗透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进水悬浮物不宜大于 50mg/L； 

2  进水导电率（20℃）不宜大于 25000µS/cm； 

3  温度宜为(8～30)℃； 

4  pH 值宜为(5.0～7.0)； 

5  反渗透膜通量宜为（10~15）L/(m2.h); 

6  水回收率不得低于 70%。 

4.3.13 吸附过滤工艺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吸附剂种类应根据前段处理出水水质、排放标准，吸附剂来源

等多种因素综合选择，宜优先选择活性炭作为吸附剂。 

2  当选用粒状活性炭吸附处理工艺，宜进行静态选炭及炭柱动态

试验，确定用炭量、接触时间、水力负荷与再生周期等。 

4.3.14 污泥和浓缩液处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渗沥液处理中产生的污泥宜与城市污水厂污泥一并处理，当进

入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理或单独处理时，含水率不宜大于 80%； 

2  纳滤和反渗透工艺产生的浓缩液宜单独处理，可采用焚烧、蒸

发或其它适宜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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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体布置及配套工程 

5.1 总体布置 

5.1.1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总体布置应满足以下原则： 

1、在满足国家现行的消防、卫生、安全等有关标准的规定，综合

考虑地形、地貌、周围环境、工艺流程、建构筑物及设施相互间的平面

和空间关系，各项设施整体应协调统一。 

2、工程附属生产、生活服务等辅助设施，应与垃圾处理主体工程

统筹考虑，避免重复建设。 

5.1.2 总平面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50187 的有关要求。 

5.1.3 总体布置应充分考虑渗沥液收集与外排条件，符合排水通畅、降低

能耗、平衡土方的要求。 

5.1.4 渗沥液处理厂(站)宜单独设置在垃圾填埋场管理区的下风向，并满

足施工、设备安装、各类管线连接简洁、维修管理方便等要求。 

5.1.5 总平面布置应根据功能合理分区，曝气设施、厌氧反应设施、污泥

脱水设施等主要恶臭产生源宜集中布置。 

5.1.6 渗沥液处理的主体设施四周宜采取有效的绿化隔离措施。 

5.1.7 渗沥液处理区域内要应有必要的通道，应有明显的车辆行驶方向

标志，并应符合消防通道要求。 

5.2 建筑工程 

5.2.1 建筑设计应满足功能要求，并与周围建筑物和环境相协调。 

5.2.2 渗沥液处理建筑工程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地面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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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03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B50352、《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办公建筑设计规范》JGJ67、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 50033、《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 等

有关规定。 

5.2.3 渗沥液处理构筑物的防腐设计可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防腐

蚀设计规范》GB 50046 有关规定执行。 

 

5.3 结构工程 

5.3.1 渗沥液处理结构工程应符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给排水构筑物结构设

计规范》（GB50069）、《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B50191）等的有关规

定。 

5.3.2 处理构筑物采用钢制设备的、其加工、制作宜按现行国家标准《立

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28 执行。 

 

5.4 电气工程 

5.4.1 渗沥液处理工程的供电方式应与垃圾处理主体工程相协调，做到统

筹规划，合理布局。 

5.4.2 渗沥液处理工程用电负荷等级宜为二级。电气工程设计内容应包括

用电设备的配电及控制，电缆的敷设，设备及构筑物的防雷与接地以及

处理车间与厂区道路的照明等。 

5.4.3 渗沥液处理电气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52、《10kV 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3、《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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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054、《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57 等的有关规定。 

5.5 检测与控制工程 

5.5.1 渗沥液处理厂（站）应配置废水、废气、噪音等环境检测设施。 

5.5.2 调节池、厌氧反应设施应设置硫化氢、沼气浓度监测和报警装置；

曝气设施应设置氨浓度监测和报警装置。 

5.5.3 渗沥液各处理单元应设置生产控制、运行管理所需的检测和监测装

置。 

5.5.4 渗沥液处理工程根据实际情况，可选用自动控制或现场手动控制，

或者几种方式相结合的控制方式。 

5.5.5 采用成套设备时，设备本身控制应纳入系统控制。 

5.5.6 渗沥液处理自控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控制室设计规定》HG/T 

20508、《信号报警、联锁系统设计规定》HG/T 20511、《分散型控制系

统工程设计规定》HG/T 20573、《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J50093、《仪表供电设计规定》HG/T 20509 等的有关规定。 

 

5.6 给水排水和消防工程 

5.6.1 渗沥液处理工程的给水和排水工程，应与垃圾处理主体工程相协

调，做到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5.6.2 给水排水及消防工程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规

范》GB50013、《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

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 等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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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采暖通风与空调 

5.7.1 渗沥液处理工程的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应与垃圾处理主体工

程相协调，做到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5.7.2 采暖通风与空调工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

计规范》GB50019、《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4554、《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 等的有关

规定。 

5.8 辅助设施 

5.8.1 渗沥液处理区道路工程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

范》GBJ 22、《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公路沥青路

面设计规范》JTG D50 的有关规定。 

5.8.3 渗沥液处理区围墙及挡土墙的设计应按照场地的实际情况确定围

墙及挡土墙的结构和形式，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工业企业总平面设

计规范》GB 50187 的有关规定。 

 

6  环境保护和劳动卫生 

6.1 一般规定 

6.1.1 渗沥液处理工程的排放标准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填埋污染

控制标准》GB 16889、《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 等国家标准和其

他相关排放标准执行。 

6.1.2 渗沥液处理工程中产生的臭气、废水、残渣、噪音及其他污染物 id

防治与控制，应执行环境保护法规和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6.1.3 渗沥液处理应具有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6.2 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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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渗沥液处理工程进水和出水应设置相关项目的监测设备。 

6.2.2 应建立垃圾渗沥液产生量、排出量计量系统,以及水量日报表和年

报表制度。 

6.2.3 处理后尾水排放的，应按照国家现行标准规定设置规范化排水口。 

 

6.3 环境保护 

6.3.1 调节池、污泥脱水设施等主要恶臭产生源应采取密闭、局部隔离

及负压抽吸等措施，臭气应经集中处置后有组织排放；并应符合下列要

求： 

1  厌氧反应设施应设置沼气回收或安全燃烧装置。 

2  处理后气体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的有关规定。 

6.3.2 曝气池等好氧生物反应设施宜加盖并配备气体导排设施。 

6.3.3 对于各个环节产生的噪声，应按其产生的状况，分别采取有效的控

制措施。厂界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GB12348 的规定。 

6.3.4 渗沥液处理曝气过程中产生的泡沫，宜采取喷淋水或消泡剂等方式

抑制。 

6.3.5 处理区内应优化构造绿化空间格局，提高绿化抗御自然环境和环境

污染能力，并应增加通风能力，发挥绿化系统生态调控作用。 

 

6.4 职业卫生与劳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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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渗沥液处理工程的职业安全卫生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生产过程安

全卫生要求总则》GB/T 12801 的有关规定。 

6.4.2 渗沥液处理工程的建设和运营应采取有利于职业病防治和保护劳

动者健康的措施，职业病防护设备、防护用品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不

得擅自拆除或停止使用。 

6.4.3 工作人员应强化安全意识，工作人员应进行职业卫生、劳动安全培

训。 

6.4.4 对工作人员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并建立健康档案。 

6.4.5 在制定的、有标志的明显位置应配备必要的防护救生用品及药品，

防护救生用品及药品应有专人管理，并应及时检查和更换。 

6.4.6 厂内应设道路行车指示，标识设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

志和标线  第二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2 和《道路交通标志和

标线  第三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3 的有关规定执行。 

6.4.7 应在所有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及环境卫

生设施设置标志，其标志设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安全色》GB 2893、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 的相关规定。 

6.4.8 沼气和硫化氢等危险气体应采取控制与保护措施。 

6.4.9 厌氧处理设施，沼气贮存、利用设施以及输送管道等应采取防火

措施。 

6.4.10 敞开的构筑物应加设护栏。 

 

7  工程施工及验收 

7.1 工 程 施 工 

7.1.1 渗沥液处理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单位应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应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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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渗沥液处理工程应按工程设计文件、设备技术文件等组织施工，

对工程的变更应在取得设计单位的设计变更文件后实施。 

7.1.3 施工前应做好技术准备和临建设施准备。施工准备过程中应进行质

量控制。 

7.1.4 施工单位在工程施工前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组织设计。 

7.1.5 构（建）筑物中使用的材料应有技术质量鉴定文件或合格证书。 

7.1.6 钢制设备加工、制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

罐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28 的有关规定。钢制设备防腐做法应考虑

环境条件和垃圾渗沥液的特点，并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工业设备、管道

防腐蚀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HGJ 229 的相关规定。 

 

7.2 工 程 验  收 

7.2.1 渗沥液处理工程竣工完成后，应及时对整体工程进行验收，验收工

作应按本规范，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污水处理厂工程质量验收

规范》GB 50334 的相关规定。 

7.2.2 施工验收时应有齐全的工艺概述及工艺设计说明、设计图纸、竣工

图纸、调试报告等工程验收技术资料。 

7.2.3 钢制设备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施工

及验收规范》GB 50128 的有关规定。 

 

8  工艺调试与运行管理 

8.1 工艺调试 

8.1.1 工艺调试应由水处理专业人员进行，调试前应编制调试报告。 

8.1.2 调试应按下列顺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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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设备调试与测试→生化系统的清水调试→生化系统的污水调

试→全系统的串联调试→调试与测试验收。 

8.1.3 生物处理系统调试过程中，应进行营养条件的控制与生物环境的控

制。 

8.1.4 厌氧调试包括上流式厌氧污泥床、动态厌氧反应器、复合厌氧反应

器等采用厌氧生物法处理垃圾渗沥液的污泥培养与反应器调试。 

8.1.5 厌氧调试应注意沼气的生产安全，应及时监测沼气的产生量，发

现漏气现象，应及时排除。 

8.1.6 好氧生物法调试包括氧化沟、膜生物反应器、序批式生物反应器、

纯氧曝气等用于处理垃圾渗沥液的活性污泥法的运行启动及污泥培养等。 

8.1.7 纳滤和反渗透系统调试应按设备调试、清水调试、盐水调试、联动

调试的顺序进行。 

8.1.8 工艺调试完成后，应在水质达到设计标准后方可进入试运行，应

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进入正式运行。 

8.2 运行管理 

8.2.1 渗沥液处理厂（站）应有工艺概述及工艺说明、设计图纸、竣工图

纸、调试报告等工程技术资料。 

8.2.2 渗沥液处理厂（站）应有环保部门的验收合格文件，工艺操作说明

书及操作规程，工艺、设备使用、维护说明书。 

8.2.3 渗沥液处理厂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其

安全技术规程》CJJ 60 的有关规定建立运行维护安全操作规程。 

8.2.4 渗沥液处理厂（站）运行人员作业时应遵守安全作业和劳动保护规

定。 

8.2.5。渗沥液处理系统的运行操作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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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渗沥液处理厂（站）应按本规范和操作技术要求编制人员组织关系

图、人员岗位职责说明、各工艺设备操作规程、安全运行管理规定。 

8.2.7 渗沥液处理系统操作人员必须熟知渗沥液处理工艺流程、各处理单

元的处理要求、确保污泥浓度达到设计并根据水标准；工艺技术人员应

根据水质条件变化适时调整运行参数使之满足排放标准要求。 

8.2.8 渗沥液处理厂（站）建成运行的同时，应保证安全和卫生设施同时

投入使用，并应制定相应的操作规程。 

8.2.9 渗沥液处理厂（站）日常运行应建立水质、水量监测制度；监测指

标应包括：渗沥液产生量、处理量、色度（稀释倍数）、化学需氧量

（BOD5）、悬浮物、总氮、氨氮、总磷以及进出水的总汞、总铬、六价

铁铬、总砷、总铅等重金属浓度和粪大肠菌群数（个/L）等。 

8.2.10 膜深度处理阶段，应采用可靠的预处理措施，并按膜系统运行操

作要求进行。 

8.2.11 渗沥液处理厂（站）应制定大、中检修计划和主要设备维修和保

养规程，并应及时更换损坏设备及部件，提高设备的运行可靠性。 

 

9  应急处理措施 

9.0.1  应急处理应贯彻预防和和应急相结合的方针，应制定应急预案，

并应配备相应的设备或设施。 

9.0.2  渗沥液处理厂（站）应健全管理机制，加强应急能力的建设，并

应定期组织应急培训和演练。 



1 

 

本规范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规范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

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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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 50187 

25、《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26、《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B 50191 

27、《城市污水处理厂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334 

28、《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52 

29、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1 

30、《安全色》GB 2893 

31、《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 

32、《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二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2 

33《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三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3 

34、《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 

35、《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 12348 

36、《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GB/T 12801 

37、《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 

38、《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 

39、《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 

40、《办公建筑设计规范》JGJ 67 

41、《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 

42、《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CJJ 17 

43、《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其安全技术规程》CJJ 60 

44、《工业设备、管道防腐蚀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HGJ 229 

45、《控制室设计规定》HG 20508 

46、《仪表供电设计规定》HG 20509 

47、《信号报警、联锁系统设计规定》HG 20511 

48、《分散型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定》HG/T 20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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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 

50、《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 


